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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旅費申請流程 

一、進入人事室差勤系統https://hrm.ntue.edu.tw/EIP/login.aspx 

紀錄查詢→個人差假查詢→勾選「出差」查詢 
 

 
 

二、列出所有差假，將要核銷的日期按 檢視 

https://hrm.ntue.edu.tw/EIP/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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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現新頁面→按「列印」 

 
 

四、印出紙本簽名 

 
五、填寫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本檔案最後一頁) 

國內出差旅費用說明 

(一) 交通費： 

(1) 交通費之報支上限，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

之交通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出差交通費計算起訖為本校至實習學校) 
(2) 駕駛自用汽車、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第一項所定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

、新臺幣二元報支；不得另行報支油、過路（橋）、停車等費用。發生事故者，不得以公款支付

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3) 搭高鐵非當日來回需檢附高鐵車票、搭飛機需檢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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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費：出差地點與本校距離 60公里以上才能申請住宿，(住宿當日一定要申請出差假)，核銷需檢

附住宿收據。 

職務等級 簡任級人員 薦任級人員 

住宿費每日上限 3500 3500 

(三)雜費： 

出差地點與本校距離 請假半日 請假全日 

5 公里以內 不得報支雜費 不得報支雜費 

5-30 公里 200 200 

30 公里以上 200 400 

(四)可否搭計程車? 

符合以下條件始得搭乘計程車： 

1.出差學校為教育部列為偏遠學校。偏遠學校查詢 https://eii.ncue.edu.tw/Apps/Sys/OrgPartial.aspx 

2.請於出發前 2 週先通知承辦人素華，由素華上簽呈學校同意後才能搭計程車。 

 
六、將填寫好的出差旅費報告表及前揭在人事系統列印之國內出差申請單(申請人處簽名)擲回本處辦理

出差旅費核銷事宜。 

七、114 學年度第1學期出差旅費核銷資料惠請於 115 年2 月 10 日前擲回本處辦理核銷。 

https://eii.ncue.edu.tw/Apps/Sys/OrgParti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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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請購單位： 編號： 第 頁共 頁 

姓 名 

( 身 份 證 字 號 ) 

楊素華 

J22XXXXXXX 職稱 
約用行政組員 

職等 
 

 

出 
 

差 
 

事 
 

由 
訪視大五實習學生 

參加實習學生教學演示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年

9 

 

5 
起 

日止共計1 

 

日附單據 

 

張 

 

出差日期 9/5   

 

合 計 起訖地點 
台中XX國小 

工作記要 
訪視大五實習學生 

 

 

 
交通費 

飛機及高鐵 
高鐵台北-台中來回

700*2 

1,400 

汽車及捷運 

(請註明單價) 

公車來回15*2 

捷運來回20*2 

70 

火車 
火車來回36*2 72 

輪船 
  

駕駛自用或自行

租賃汔車(每公

理*3元) 

  

駕駛自用或自行

租賃機車(每公

里*2元) 

  

住宿費 
  

住宿費加計交通費 
(旅行業代收轉付) 

  

雜費 
400 

(169KM) 

400 

單據號數 
  

金額總計 
1,942     1,942 

備 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請購編號 會計科目 金 額  

   

範例 

本校與實習學校距離5公里以內

不得報支、5-30公里200元、30

公里以上+請假全日400元 

搭高鐵當日來回不須附車票 

非當日來回須附車票 

出差地點與本校距離 

60 公里以上才能申請

住宿，須檢附發票或

收據 

您與單位主管簽名後，連同在人事系統列印之國內出差申請單(申請人

處簽名)擲回師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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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請購單位： 編號： 第 頁共 頁 

姓 名 

( 身 份 證 字 號 ) 

 
職稱 

 
職等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起 

日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出差日期       

 

合 計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費 

飛機及高鐵 
      

汽車及捷運 

(請註明單價) 

      

火車 
      

輪船 
      

駕駛自用或自行

租賃汔車(每公理

*3元) 

      

駕駛自用或自行

租賃機車(每公里

*2元) 

      

住宿費 
      

住宿費加計交通費 
(旅行業代收轉付) 

      

雜費 
      

單據號數 
      

金額總計 
      

備 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請購編號 會計科目 金 額  

   

 


